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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文件 
 

 

哈工程校发〔2023〕122 号 

 

 

关于印发《哈尔滨工程大学 

仪器设备损坏、丢失处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哈尔滨工程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处理办法》经学校

2023 年第 8 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3 年 7 月 11 日 

http://camel.hrbeu.edu.cn/2023/0711/c3545a312874/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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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 

仪器设备损坏、丢失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仪器设备管理，确保仪器设备的完好、安全

和有效使用，保障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8 号）、《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100 号）、《政府会计准则制

度》《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财资〔2016〕1

号）、《哈尔滨工程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哈工程党发〔2019〕

27 号）等有关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教学科研单位、职能部门及直

属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中仪器设备是指《固定资产等资产基础分类

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4885-2022）中所列设备类资产（以下

统称“仪器设备”）。产权归属于学校的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均

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各资产使用管理单位（以下简称“管理单位”）要加

强仪器设备管理，视单位实际情况，可自行建立仪器设备管理制

度，充分发挥仪器设备效能，切实防止仪器设备的损坏或丢失。 

第五条  各管理单位应当明确仪器设备使用人和管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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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责任。本办法中管理人是指学校资产管理系统中的领用人。 

使用人、管理人应当履行岗位责任，按照规程合理使用、管

理仪器设备。仪器设备需要维修、保养、调剂、更新、报废的，

使用人、管理人应当及时提出。 

使用人、管理人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办理仪器设备交接手

续。 

第二章  赔偿责任认定 

第六条  由主观原因造成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认定为责

任事故，应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按本办法规定予以赔偿： 

（一）尚未掌握操作规程或未了解性能及使用方法，不听从

指挥、不遵守操作规程，违反基本安全常识，擅自使用、移动、

拆卸造成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由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 

（二）因工作失职、粗心大意、管理不善致使仪器设备损坏

或丢失的，由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 

（三）未办理借出手续擅自将仪器设备借出，造成仪器设备

损坏或丢失的，由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已履行借出手续的仪器

设备在借用期内损坏或丢失的，由借用人承担全部责任； 

（四）质保期内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未按照合同主张维保权

利，造成学校损失的，由管理人承担全部责任； 

（五）其他主观原因造成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情况，由当

事人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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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由客观原因造成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经认定

后，可免除赔偿： 

（一）仪器设备超出最低使用年限、使用频率较高导致损坏

的； 

（二）实验操作本身的特殊性确实难以避免，而引起仪器设

备损坏或丢失的； 

（三）因仪器设备本身的缺陷（如产品质量、技术缺陷等），

在正常使用时发生损坏的； 

（四）试用、试行新的实验操作、检修等，虽采取预防措施

仍未能避免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 

（五）因抢、盗造成仪器设备丢失，能提供公安机关报案及

结案证明的； 

（六）因不可抗力因素（如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造成仪

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 

（七）其他客观原因造成仪器设备意外损坏或丢失的情况。 

第八条  因管理单位未能落实管理责任、监管不到位，在使

用人、管理人发生岗位变动、退休、离职时未督促其做好仪器设

备交接手续，导致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由管理单位承担赔偿

责任，并按照学校国有资产管理责任要求追究该单位相关领导责

任。 

第九条  其他原因造成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无法确定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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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由管理单位提出处理建议，报国有资产管理处（以下简称

“国资处”）审定相关赔偿责任。 

第十条  因责任事故造成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除责令赔

偿外，还将根据具体情节，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理或处分；情节

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严重违反操作规程，不认真履行仪器设备保管义务的； 

（二）擅自将学校仪器设备挪作私用、出租、出借或用于生

产，造成损坏或丢失的； 

（三）擅自允许校外人员进入实验室造成仪器设备损坏或丢

失的； 

（四）发生事故后隐瞒不报、推诿责任，态度恶劣的；伪造

现场或谎报情节，弄虚作假的； 

（五）造成重大损失，后果严重的； 

（六）其他严重损害学校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形。 

第三章  赔偿方式及标准 

第十一条  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赔偿方式分为实物赔偿

和价值赔偿。 

第十二条 实物赔偿，用于赔偿的仪器设备应不低于损坏或

丢失仪器设备的同等性能指标，且能满足原仪器设备最低使用年

限条件。 

第十三条  价值赔偿，按照具体情况计算赔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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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以维修，且维修后不影响原有性能的，可直接支付

维修费用。 

（二）无法维修，且已达到最低使用年限的，一般按不低于

仪器设备原值的 1%-5%赔偿；未达到最低使用年限的，按以下公

式计算赔偿金额： 

赔偿金额=原值（折旧年限-已使用年限）/折旧年限 

最低使用年限：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部属高校固定资产最

低使用年限表》执行。 

折旧年限：参照《高等学校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执行。 

已使用年限：损坏或丢失日期与财务入账日期的时间差。 

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最低赔偿金额按原值 1%收取，低于 100

元时按 100 元收取。 

第十四条  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赔偿方式由管理单位自

行选择。 

第四章  赔偿处理权限 

第十五条  对单台套价值 10 万元（不含）以下的仪器设备，

由管理单位查明原因，提出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计算赔偿金额，

报国资处核实备案后，履行赔偿手续。 

第十六条  对单台套价值 10 万元（含）及以上的仪器设备，

由管理单位查明原因，提出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计算赔偿金额，

经国资处核实，参照《哈尔滨工程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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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处置审批权限报送审批后，履行赔偿手续。 

单台套价值 100 万元（含）及以上的仪器设备属于重点资产，

发生损坏或丢失时，须组织专家小组（至少 5 人）或由第三方机

构进行责任认定,出具相关认定文件。 

第五章  赔偿处理程序 

第十七条  发生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时，当事人应采取措施

防止损失加大、及时保护现场，报告管理单位及学校相关职能部

门，及时查明损失程度和原因。 

因抢、盗造成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时，当事人应立即向公安

机关报案，同时报告管理单位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 

第十八条  发生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后，管理单位应填写

《哈尔滨工程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认定表》，并附必要的证

明材料，于 5 个工作日内报国资处。 

第十九条  国资处根据赔偿处理权限核实备案或上报审批。

核实备案或上报审批后，由国资处向管理单位下达仪器设备损

坏、丢失赔偿通知。由管理单位督促当事人在收到赔偿通知之日

起原则上 30 个工作日内执行完毕，并将相关材料返还国资处。  

第二十条  对无故拖延或不执行学校赔偿处理决定的，国资

处有权将责任人纳入资产管理黑名单，2 年内不得作为新增资产

领用人办理各类资产建账业务，不予办理离校手续；情节严重的，

国资处将视情况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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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赔偿责任认定为个人的，由其本人缴付赔偿

款；赔偿责任为单位的，由管理单位缴付赔偿款。个人赔偿不得

使用学校各类经费支付，单位赔偿只能使用自筹经费支付，赔偿

款纳入学校资产处置收入，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赔偿处理程序全部完成后，国资处须将赔偿处

理全部相关材料抄送审计处、监察处备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家具和用具等损坏或丢失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遵从国家相关规定办理。学校

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原《哈尔

滨工程大学仪器设备、器材损坏丢失处理办法》（校资管字〔2002〕

19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资处负责解释。 

 

附件：1.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属高校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表 

2. 高等学校固定资产折旧参考年限表 

3. 哈尔滨工程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认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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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业和信息化部 

部属高校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表 
固定资产类别 内容 最低使用年限（年） 

房屋及构筑物 

业务及管理

用房 

钢结构 50 

钢筋混凝土结构 50 

砖混结构 30 

砖木结构 30 

简易房 8 

房屋附属设施 8 

构筑物 8 

通用设备 

计算机设备 6 

办公设备 6 

车辆 8 

图书档案设备 5 

机械设备 10 

电气设备 5 

雷达、无线电和卫星导航设备 10 

通信设备 5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 5 

仪器仪表 5 

电子和通信测量设备 5 

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衡器 5 

专用设备 

探矿、采矿、选矿和造块设备 10 

石油天然气开采专用设备 10 

石油和化学工业专用设备 10 

炼焦和金属冶炼轧制设备 10 

电力工业专用设备 20 

非金属矿物制品工业专用设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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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类别 内容 最低使用年限（年） 

专用设备 

核工业专用设备 20 

航空航天工业专用设备 20 

工程机械 10 

农业和林业机械 10 

木材采集和加工设备 10 

食品加工专用设备 10 

饮料加工设备 10 

烟草加工设备 10 

粮油作物和饲料加工设备 10 

纺织设备 10 

缝纫、服饰、制革和毛皮加工设备 10 

造纸和印刷机械 10 

化学药品和中药专用设备 5 

医疗设备 5 

电工、电子专用生产设备 5 

安全生产设备 10 

邮政专用设备 10 

环境污染防治设备 10 

公安专用设备 3 

水工机械 10 

殡葬设备及用品 5 

铁路运输设备 10 

水上交通运输设备 10 

航空器及其配套设备 10 

专用仪器仪表 5 

文艺设备 5 

体育设备 5 

娱乐设备 5 

家具、用具及装具 
家具 15 

用具、装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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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等学校固定资产折旧参考年限表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备注 

一、房屋及构筑物 

1.房屋   

钢结构 50  

钢筋混凝土结构 50  

砖混结构 30  

砖木结构 30  

2.简易房 8  

3.房屋附属设施 8 围墙、停车设施等 

4.构筑物 8 池、罐、槽、塔等 

二、通用设备 

1.计算机设备 6 
计算机、网络设备、安全设备、终

端设备、存储设备等 

2.办公设备 6 
电话机、传真机、摄像机、刻录机

等 

3.车辆 8 
载货汽车、牵引汽车、乘用车、专

用车辆等 

4.图书档案设备 5  

5.机械设备 10 

锅炉、液压机械、金属加工设备、

泵、风机、气体压缩机、气体分离

及液化设备、分离及干燥设备等 

6.电气设备 5 
电机、变压器、电源设备、生活用

电器等 

7.雷达、无线电和卫星导航设备 10  

8.通信设备、广播、电视、电影设

备 
5 

 

9.仪器仪表、电子和通信测量仪

器、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衡器 
5 

 

10.除上述以外其他通用设备 5  

三、专用设备 

1.探矿、采矿、选矿和造块设备 10  

2.石油天然气开采专用设备 10  

3.石油和化学工业专用设备 10  

4.炼焦和金属冶炼轧制设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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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备注 

5.电力工业专用设备 20  

6.核工业专用设备 20  

7.航空航天工业专用设备 20  

8.非金属矿物制品工业专用设备 10  

9.工程机械 10  

10.农业和林业机械 10  

11.木材采集和加工设备 10  

12.食品加工专用设备 10  

13.饮料加工设备 10  

14.烟草加工设备 10  

15.粮油作物和饲料加工设备 10  

16.纺织设备 10  

17.缝纫、服饰、制革和毛皮加工

设备 
10 

 

18.造纸和印刷机械 10  

19.化学药品和中药专用设备 5  

20.医疗设备 5  

21.电工、电子专用生产设备 5  

22.安全生产设备 10  

23.邮政专用设备 10  

24.环境污染防治设备 10  

25.公安专用设备 3  

26.水工机械 10  

27.殡葬设备及用品 5  

28.铁路运输设备 10  

29.水上交通运输设备 10  

30.航空器及其配套设备 10  

31.专用仪器仪表 5  

32.文艺设备 5  

33.体育设备 5  

34.娱乐设备 5  

四、家具、用具、装具 

1.家具 15  

2.用具、装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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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哈尔滨工程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认定表 

单位：                                                         年   月   日 

仪器设备名称  仪器设备编号  

规格型号  存放地点  

财务入账时间  原值（元）  

损坏、丢失原因： 

 

 

 

 

 

 

 

管理人：                         年    月    日 

责任认定处理意见及赔偿方案： 

 

 

 

 

 

 

 

资产管理员签字：         主管领导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国有资产管理处意见（单台套价值 10 万元（不含）以下）：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单台套价值 10 万元（含）以上）：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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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及证明材料清单 

一、填表说明 

1.本认定表填报原则上“一物一表”，特殊情况可附仪器设备

明细，并加盖管理单位公章； 

2.管理人填报“损坏、丢失原因”时，需写明时间、地点、相

关仪器设备、相关人员，以及具体过程和原因等内容； 

3.管理单位填报“责任认定处理意见及赔偿方案”时，需写明

相关责任人、认定结果，以及具体可操作的赔偿方案。 

二、证明材料清单 

1.仪器设备价值有效凭证，如发票、记账凭证等复印件； 

2.因抢、盗造成仪器设备丢失，需提供公安机关报案及结案

等相关材料； 

3.涉及单台套价值 100 万元（含）及以上仪器设备，须另外

提供专家小组（至少 5 人）或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相关认定文件； 

4.其他必要的说明材料或证明材料。 

 
 
 
 
 
 
 
 

哈尔滨工程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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